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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法学教育６０年的历程考察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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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党校，北京 １０００９１）

［摘　要］新中国法学教育的发展历程可谓一波三折，改革开放后才逐步走上正轨，从起
步、滑坡到恢复和大发展，其间有诸多可圈可点之处。法学教育不能仅仅满足于回应社会的短

期需求，应当有其超越的一面，它必须在价值层面以及理论分析上给法律发展乃至社会整体发

展以导引，未来的法学教育应当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吸收法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培养法

治理念；科学定位，合理规划，注重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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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０年一个甲子，不管对个人还是对国家来说意
义都非同一般。对个人来说，经历了６０岁沧桑人生，
意味着更加稳重、更加成熟；对新中国来说，走过了６０
年风雨历程，则意味着更加壮大和富强、更加民主和

文明。回首过去，时事变迁，总有诸多可圈可点之处。

展望未来，前程漫漫，也总有无限畅想希望可系。伴

随着新中国走过的６０年风雨历程，法学教育也经历
了一段可圈可点的岁月。回望过去有助于更好地把

握未来，清醒地认识法学教育已经走过的道路，反思

经验教训，正视目前存在的问题，从而科学地规划未

来，是历史赋予每一位法律学人对未来法学教育发展

的重要任务。

一、新中国法学教育的历程

近代意义上的法学教育始于清末，在军阀割据和

国民党执政时期甚至出现过短暂的繁荣。“在北洋政

府时期，中国法学是比较热门的专业，法科学生的数

量无论是在全国大专院校的学生总数中，还是在综合

性大学的总数中，所占的比例都是很高的，一般均占

５０％左右……南京国民党政府进一步把法学教育与
法律职业联系在一起，强化法律职业的资格考试。按

１９３３年的《考试法》和１９３５年的《法院组织法》规定，
将司法官的考试列为十三类高等考试之一。”［１］３４但

是，由于战乱频繁和当时法学教育对政治的高度依附

性，不可能获得持续性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国民党

“六法全书”和一切旧的法学教育内容作为“旧的国

家机器”被彻底打碎，从此中断了与旧中国传统法学

的联系，也中断了与旧中国从西方借鉴的资本主义法

学的联系，代之以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为指导的新的

法学教育模式。从此，新中国法学教育步入一段“摸

着石头过河”的曲折历程。

（一）１９４９—１９５７年：起步阶段
新中国的法学教育可以说是在“一穷二白”的基

础上起步的。基本的发展思路是：取法政策，效仿苏

联。主持建国初期法制工作的董必武在谈及当时中

国的法律工作概况时说，２０世纪初，中国才知道法学
是门科学，但并没有真正走上科学之门。科学院从过

去到现在没有法律研究所，法律杂志、出版社根本没

有。近５０年来中国出版专门法律的书也是很少的。
过去搞法律的在参加革命后多数改做其他工作了，继

续做法律工作的现在只有几个人。过去学过法的目

前在本院（指最高法院）、司法院还有几个人，越下层

就越少了。［２］可见，法学教育在新中国刚成立之时几

乎是一片空白。由于中国法学教育刚刚起步，更由于

社会主义法律教材极缺，因此法律系开设的课程，基

本上都是照搬苏联的。１９５１年，教育部制定的《法学
院法律系课程草案》明确规定：讲授课程有法令者根

据法令、无法令者根据政策……如无具体材料可参

照，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原则，并以苏联

法学教材及著述为讲授的主要参考资料。［３］由此全面

引进苏联模式，并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为引进苏联



法学教育模式的基地，并承担“工作母机”的职能。

在机构建设方面，１９５２年教育部对全国高校作了调
整，即“院系调整”，设有法学院系的综合大学共有１１
所，并新建了北京政法学院、西南政法学院、华东政法

学院，共有法学教师４５０人，在校法科学生３８３０人，
占全国高校在校学生２％。［４］１９５３年教育部再次对政
法院校进行调整，新建了中南政法学院，当时综合性

大学只有４所设有法律系科，即中国人民大学、东北
人民大学（吉大前身）、武汉大学和西北大学，并确定

政法院校主要是培训政法干部。１９５４年４月，教育部
主持召开的全国政法教育会议，又确定恢复北大和复

旦两校的法律系。至此，法学教师已达８０２人，在校
学生已有８２４５人，已培养了３７１名法学研究生，有的
学校还出版了学报。在课程设置方面，１９５３年，教育
部要求法学院系设如下课程：“马列主义关于国家与

法权理论”、“苏维埃国家与法权史”等课程。１９５４年
以后，又增加了“中国宪法”等课程。由此可以看出，

当时中国的法学教育已初具规模。

（二）１９５８—１９７６年：滑坡阶段
１９５８年以后，由于“左”倾错误思潮的干扰，法学

教育开始走下坡路，尤其是“文革十年”，法学教育受

到极大摧残。１９５９年撤销了主管法学教育的司法
部，１９６６年包括政法学院在内的全部大学停课，各级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被撤销。１９６８年
政法学院和综合大学法律系被撤销。到７０年代初，
全国法学系科只剩两个半，即北大法律系、吉大法律

系和湖北财经学院法律专科，实际上已停止招生。

１９７１—ｌ９７６年全国总共才招法学学生３２９人，占全国
在校生总数不到０１％。［１］５在课程设置上，政策课取
代了法学课，如用“刑事政策”代替“刑法”，用“民事

政策”代替“民法”等等。

（三）１９７７—１９９１年：恢复阶段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法学教育面临的最急

迫问题，就是要在几乎完全空白的条件下迅速恢复和

重建，千方百计弥补“文革”的欠账，解决没有法律院

校，师资、图书和设施奇缺的问题。在机构建设方面，

中央明确提出要恢复法律系，培养司法人才。１９７７
年，北京大学法律系、吉林大学法律系、湖北财经学院

法律系率先恢复招生；１９７８年，西南政法学院和中国
人民大学法律系恢复招生；１９７９—１９８１年，一些综合
大学和政法院校陆续恢复或重建。到１９８３年底，全
国已有３１所综合大学恢复设立了法律系或法律专
业。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１９８３年全国仅有２７名法
学教授，且大多年龄在６５岁以上；法学副教授有１１７
名，年龄也大多在５５岁以上。在采取归队政策、输血

政法和毕业生优先补充的同时，司法部组织开办了

“全国法律专业师资进修班”。１９８０—１９９０年举办了
将近２０期各类的师资培训班，培训各类法学教师八
九千人。到１９９３年，全国法律专业教师已达９３００多
人，其中教授、副教授１５００多人，其他具有高级职称
的约５００人。在学位制度建设方面，法学师资队伍建
设与学位制度的创立和发展是分不开的。１９８１年中
国制定和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

办法》，到９０年代初，全国已有２６所高校和研究机构
获得了法学专业硕士学位授权，北京大学等８所大学
还先后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授权。在教材体系建设

方面，１９８０年司法部和教育部共同成立了法学教材
编辑部，组织全国３００多位专家学者编写了“高等学
校法学试用教材”３０种，配套教学参考资料１０种，共
约１６００多万字。这套教材体系完整，科目齐全，内容
反映了新中国成立３０多年来马克思主义法学教学和
研究的最高成就。此外还编写了“简明法学教材”１５
种，以满足成人培训的需要。与此同时，有些基础条

件比较好的单位还组织力量翻译出版了大量国外法

学研究资料，编写辞典或法规汇编等工具书，极大满

足了教师备课和研究工作的需要，为法学教育的传承

和重新起步奠定了重要基础。

经过１０多年的艰苦努力，到１９９１年，全国已有
１３５个政法院校或专业，培养法律专业毕业生５万多
名。除了法律专业外，还增设了经济法、国际法等专

业。１９８５年首次增设了环境法学、知识产权两个第
二学位专业。这一时期的法学教育完全是在遭受“文

革”毁灭性破坏后的条件下重新起步的，一方面要克

服起点低、基础薄弱、条件差的重重困难，另一方面又

要满足建设民主法制实践的需要。特别不能忘怀的

是，老一辈的政法工作者和“文革”后幸存下来但专

业上已经长期荒废的一批老法学家们不畏艰难、努力

奉献的精神，他（她）们为法学教育的恢复传承做出

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四）１９９２年至今：大发展阶段
１９９２年以来，尤其是１９９５年以来，是中国法学教

育的大发展阶段。据教育部高教司备案统计，１９９２—
２０００年，新设法学专业的大学共为１４３所。２１世纪
伊始，伴随１９９８年开始的大学扩招浪潮，法学专业在
规模上有了跨时代的增长，７年的扩充超过了前２３年
的２倍。截止到２００７年５月，中国大陆新设法学本
科专业达到４０２所，加上已有的２０４所法学院，总数
达到了６０６所之多。法学成为最热门的专业之一，报
考的学生越来越多，据不完全统计，截至２００７年底，
中国大陆已有６０４所大学设立法学本科专业，在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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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生达到２８７万人。全国具有法学硕士招生资格的
大学共有３３３所，在校的各类硕士研究生约有８万
人。有２９所大学开设法学博士课程，其中１２所大学
可以自己设立博士招生专业，共有１１个单位拥有博
士后科研流动站。法学教育不再为大学本科教育所

垄断，出现了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硕士、博士）、

自考、夜大、函大，公办院校、民办教育等等快速蓬勃

发展的局面，构成了中国法学教育的普通高等教育、

成人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教育三个基本层次。从教

育类型和性质看，既有学历教育，又有非学历教育；既

有学科教育，又有专业教育；既有脱产教育，又有半脱

产和业余教育；既有正规教育，又有非正规教育。从

学历层次看，已经形成中专、专科、本科、硕士、博士和

博士后的完整的层次结构。从培养目标看，也从单纯

职业化教育转变为职业化与普及化并重、培养法律从

业人员与提高公民素质并重。

新中国法学教育经过６０年风雨历程，逐步实现
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大到强的飞跃。可以说，中

国法学教育取得的成绩是斐然的。法学教育承担着

培养法律人才、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律精神、涵养法

律道德的重要任务，是提高公民法律素质的重要渠

道，是培养法律人才的主要阵地，是构建和谐社会、推

进民主法治进程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对中国的民主法

治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进

步和治国理念的转变，法学已经成为了一门“显学”。

由于法律在治国理政方面作用的扩大，法律人才的需

求范围也越来越广。法律人才不仅仅是政法队伍的

后备来源，同样也成为各行各业所需要的人才。为适

应现实发展的需要，各类院校积极拓宽法学教育渠

道，不断提高办学层次。随着教育规模不断壮大，教

育质量不断提高，教育成果也不断涌现。法学教育不

仅为司法界输送了大批优秀法律人才，推动了全国人

民法律素质的提高，而且还以其丰硕的研究成果为国

家法治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促进了法律制

度的发展与完善，从而加快了依法治国的进程。新中

国６０年法学教育史，在中国法治建设的发展史中占
有重要地位。

二、中国法学教育发展的展望

新中国当前的法学教育发展的新形势既符合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与完善的需要，也为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必需。但同时，也面临的诸

多问题亦需要人们从容面对。

（一）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是提升法学教

育品位的前提

法学教育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思想的进一步解放

和深层次的理论探索，理论严重滞后是新中国法学教

育发展的不利因素。法学教育作为国家法治实践活

动的重要一环，应当承担起引领时代法律思想的走

向，提升整个社会法治素养的责任，它不同于政府所

推行的普法，专业的法学教育与研究应当代表一个时

代的最高理论水平，应当为一个社会的法治理念和法

治走向负责。法学教育还应当承担维护社会主流价

值的责任。正义特别是制度正义在任何时候都是社

会和谐的首要前提，失却正义的牵引，人类将会步入

歧途。美国学者罗尔斯认为，社会的每一成员都具有

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正义不承认一些人为了

享受更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的正当性，由正

义保障的权利不应受制于政治的交易或社会利益的

权衡。查士丁尼之《法学总论》开篇就已言明：“法学

是关于正义与非正义之学。”社会正义需要守护，法学

教育的使命就在于提升人们对正义的认知水平，拓宽

社会的正义之路，就是要培养信仰法治、忠诚于正义

的法律人，由他们去守护正义，借靠着他们的智慧与

理性、良知与勇气，搭建社会的正义之梯，让社会中的

每一个人都能够登临正义的高地。这一目标应当成

为评价法学教育效果的基准。然而，由于很长一段时

期对马克思关于法本质的“统治阶级意志论”的误

读，以及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正义理论的缺失，导致

新中国法学教育先天性的营养不良。

当前法学教育工作应特别重视思想观念的转变。

法学院校在办学观念上应主动介入社会大环境，树立

一种大发展、大市场、大经济的观念，将培养目标从单

纯的法律职业者角色向复合的社会角色转变，将办学

方式从消极的职业封闭性向积极的职业开放性转变，

教学过程中更多地重视理论教育和学术氛围的培养，

更多地重视对学生的人才竞争意识的培养和综合素

质的提高。转变思想观念，要从解放思想和更新知识

入手，提高行政管理者的综合素质和教师的业务水

平，在各项工作中真正体现以人为本和以教学为中心

的理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法学院校在法学教育活

动中，应联系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开拓创新，积极探索

教学改革的新途径、新方法、新思路，在办学理念上实

现从通识教育到职业教育和通识教育并重、从大众教

育向大众教育和精英教育并重的转变；在培养目标上

实现从实用型法律职业者到高素质复合型人才的转

变，走出经验主义、教条主义的误区，真正实现法学教

育质量的全面提升。法学教育要实现全面发展，离不

开科学发展观的指导，需要放在社会大背景中进行衡

量，必须和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统筹规划，不能仅仅

局限于法律和法学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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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吸收法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培养法治理念

是法学教育的基本任务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法学研究

领域已有了相当程度的成果积累。法学教育应当及

时吸纳法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包括国内外法学研究的

最新成果。法学教育的创新，在某种程度上一定意味

着学术研究的创新，一个没有学术创新能力的法学院

很难培育出高质量的法学毕业生。法治理念是法治

的灵魂，它驱动着法律制度对权力的制约、权利的保

障及对自由平等的追求，因而构成了法治的精神底

蕴。只有当法治的种种理念开始体现在法学教育领

域中，中国法学的未来才有希望。南美、东亚等国家

的法治进程经验表明，仅仅简单移植国外先进的法律

制度，建立健全司法机构等，并不能必然带来法治，作

为法治主体的人的因素至关重要。只有在全社会形

成共同的法律信仰和法治化的生活方式，法治才会成

为现实。当前法治政府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在执

法环节上，人民群众对政府工作意见最大、反映最强

烈的也大都是执法问题。因此法学教育不仅要“传

道、授业、解惑”，而且应重视对法科学生进行法治理

念教育，围绕着公平正义这个核心，培养学生坚定的

法律意识、理性的法律思维和虔诚的法律信仰，使学

生真正认识到尊重和保障人权，促进全社会的公平正

义既是法治的出发点，也是法治的最终归宿。法学教

育是法律人才培养的摇篮，因此法学教育对法治精神

的培养和宣传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法学教育可以

通过对法律原则、历史、法律功能和作用等的阐释树

立学生的法律信仰，可以通过对法律运用、职业技能

和思维模式的培养，造就学生的法律职业道德和法律

行为方式，此外通过法律实践活动可以塑造学生的法

律品格，引导学生以法律思维方式反思社会现象，树

立法律服务的责任心。

（三）科学定位，合理规划，注重可持续发展是提

高法学教育质量的关键

新中国法学教育恢复阶段以后，法学教育几乎是

以“大跃进”的方式在发展。这固然是件好事，但也

带来了法学教育的混乱，极大地损害了法学教育的声

誉，影响了教育的质量，如果不及时有效加以遏制，将

会事与愿违。据统计：１９７６—１９９１年，法学系科由两
个半增加到１３５个，在校的法学专业学生增加了１００
倍。应该说，这是正常的，因为１９７６年只有两个半法
律系，增加１００倍的总量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并不算
多，也不算快。但１９９１—１９９７年底再由１３５个增加

到３３３个专业点则是值得研究的，需要对此作科学分
析。２１世纪伊始，法学专业在规模上的增长更是让
人咋舌，其间利益驱动造成的非理性发展弊端日渐凸

显，在实践中造成了不利影响。

科学定位法学教育的目标，合理规划法学教育体

制，优化课程设置，注重可持续发展是提高法学教育

质量的关键所在。长期以来，法学教育目标定位不

清，在职业教育取向和通识教育取向之间徘徊不定。

定位问题是目前法学教育最重要的问题，很多其他的

问题都是因此而引起的。同时，法学教育的问题与出

路又是与整个法学教育体制联系在一起的。法学教

育体制的完善应当与学科发展规划相统一，这是确保

法学教育质量的长久保障。优化课程设置是法学教

育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其重要标志是法学教材

建设。教材过分统一，将抑制法学教育与研究的个

性，从而影响法学的学术自由；过分随意，将使法学教

育质量低下，降低法学教育水准。这两个问题中的任

何失误都会以牺牲法学教育质量作为代价，必须迅速

加以解决，力求科学决策、正确推行。

自从法学以一门独立学科的面目出现在社会科

学领域时起，法学教育便成为与法学的发展同样重要

的课题。和蹒跚起步的中国现代法学一样，中国的法

学教育也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难题和困惑。目前，中国

的法学教育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遇到前所未

有的发展时机，不进则退。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全

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应当加快法学教育改革的步伐和

力度。只要方向清晰，目标明确，大胆改革，中国的法

学教育就能紧跟时代脉搏和国际潮流，适时应对挑战

和机遇，培养出一大批合格的法律基本知识完备、法

律职业素养高强和法律信仰坚定的专业型、复合型、

实践型、国际型的高素质法律人才，为把中国建设成

为现代法治国家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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